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9年度第3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09年 11月 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3時

貳、地點：交通通訊傳播大樓805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陳主任委員耀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鍾智雯

肆、主席致詞

伍、確認本小組109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（如p.1-6附件1）

陸、報告事項：

第1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09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辦

理情形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97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 查前開會議決議略以，請本室於日後辦理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

組會議時，將前次會議之決議執行情形追蹤表納入報告案中報

告。

三、 檢附「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9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

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」（如p.7-9附件2）1份。

發言紀要：

方委員念萱

有關 109 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追蹤表報告事項第 3案(序

號 2)，請行政院性平處協調各部會與廣告業者、台灣廣告主協會等

相關組織共同協調溝通，以促進廣告性平之提升，目前進度為何？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一、 有關如何突破廣告中性別平等之議題，因在各個管道都會涉及

廣告議題，有關協調各部會與廣告業者、台灣廣告主協會部分，

因正逢台灣廣告主協會理監事改選，目前將賡續保持聯繫，預

計明年將儘速辦理與廣告業者、台灣廣告主協會之會談。

二、 有關109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追蹤表報告事項第4案

(序號4)部分，是否能透過補助或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合

作，將性別平等的評選項目納入「相關獎項」，本次辦理情形

並未說明是否可行或困難，抑或有其他作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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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委員維菁

廣播電視廣告亦有物化女性之情形，甚至比平面更為嚴重，故建議請

更積極並主動與廣電業者建立溝通及改善。

蕭委員祈宏

建議與廣電媒體持續溝通，並持續列管 109 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

（定）事項追蹤表報告事項第 3案(序號2)。

決定：除109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追蹤表所列報告事項第

3案(序號2)及第4案(序號4)賡續列管，其餘決議（定）事項

解除列管。

第2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-111年）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報

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08 至 111年)編審及

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前開注意事項第5點辦理情形追蹤規定略以，相關部會應配

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分工小組會議開會時間，於每次開會前

15日將各項院層級議題之辦理情形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

組討論通過。

三、檢附「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-111年）院層級議題辦理

情形」（如p.10-21附件3）1份。

發言紀要：

王委員兆慶

委員會部分，建議將108年「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金管理委員會」委

員任一性別比例已達三分之一更新至辦理情形中。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之規定，主要為使任一性別參與決

策者能具有一定影響力，原則上任務編組皆須適用，惟於實際上可能

具有多種樣態，會後將另行提供相關規定資料參考。

方委員念萱

有關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部分，建議績效指標不只是參與人數多

寡之量化指標，能進一步納入例如：民眾檢舉、民眾有感等更強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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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瞭解績效之質化指標；或是將申訴報告中案例，提供為演講之教材，

以加強提醒廣電業者。

決定：一、洽悉。

      二、請參採委員建議，並將辦理情形表於11月底前送交行政

院性平處。

第3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-111年）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形

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08 至 111年)編審及

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前開注意事項「伍、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追蹤」規定

略以，部會層級議題：每項議題之辦理情形應每年提報部會性

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1次。

三、檢附「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-111 年）部會層級議題

辦理情形」（如p.22-27附件 4）1份。

發言紀要：

方委員念萱

一、有關反同婚公投廣告所產生之影響，對社會上特定族群之權益，

有很大的影響，為避免廣告內容，違反《衛廣法》「尊重多元

文化、人性尊嚴」之規定，NCC表示會找廣告協會等公協會一起

共同討論，相關後續為？

二、請協助提供函知中華民國電視學會、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

商業同業公會等單位相關資料或紀錄。

王委員兆慶

有關辦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性平教育訓練課程績效指標部分，建議

未來除列舉量化指標外，亦加入質化指標(例如：辦理課程內容、講

師師資等)。

鄧委員惟中

有關辦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性平教育訓練課程中，有 7家系統業者

因疫情或地點而未辦理課程，建議未來亦可以數位、遠距方式辦理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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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或進行上課。

王委員維菁

一、 建議未來廣播電視媒體業者性平教育訓練亦可納入部會層級議

題討論。

二、 有關性別平權之用詞，有關「兩性」部分，於「我國通訊傳播

事業員工性平分析」年度報告內，或是辦理教育訓練內容等地

方應注意使用，目前性別已不止兩種，甚多達十幾種，故建議

少用「兩性」之用詞，建議使用「不同性別」方式表達，以保

持其多元性。

決定：一、洽悉。

      二、將參採委員建議賡續持續推動，並提供委員相關資料，後

續將辦理成果及檢討策進情形彙整至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本

年度辦理成果中。

柒、散會：下午4時 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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